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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.03.21 (100)華產企字第 170 號函備查 

 
舊機器如因承保危險致使其一部份遭受毀損或滅失時，其賠償金額應以所發生該受損部分之修

換費用乘以該舊機器之保險金額與新機器價額之比例，另加運費及再裝置費用為限。惟無論任

何情況下，保險公司之賠償責任以該部機器之保險金額為限。 
 


